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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购资产捐赠一定能节税吗

方飞虎（教授） 邱正山（副教授）

（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财务会计系 杭州 310018）

【摘要】企业所得税法规定，视同销售要区分企业自制资产和外购资产分别确认视同销售收入：属于企业自制

的资产，按企业同类资产同期对外销售价格确定销售收入；属于外购的资产，可按购入时的价格确定销售收入。因

此有人认为，外购资产视同销售都能节税。笔者通过举例和比较分析说明，以上观点是片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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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及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

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［2008］828
号）明确规定，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，如将自有资产用于

市场推广或销售、交际应酬、职工奖励或福利、股息分配、

对外捐赠以及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等情形，应

视同销售确定收入。文件特别强调了视同销售的前提条

件是资产所有权属发生改变，并区分企业自制资产和外

购资产分别确认视同销售收入。

一、自制资产视同销售的实例分析

例1：某企业（一般纳税人）将自制产品2 000件（成本

每件100元，市场售价每件150元），通过资格认定的公益

性社会团体用于公益性捐赠，当年不包含捐赠业务的会

计利润为 100万元。该企业适用增值税税率 17%、所得税

税率 25%，假定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，同时不考虑增值税

以外的其他流转税费。

（1）会计处理：

借：营业外支出 25.1
贷：库存商品 20

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5.1
本年利润总额=100-25.1=74.9（万元）

（2）税务处理：

捐赠税前扣除限额=74.9×12%=8.99（万元）

捐赠支出纳税调增=25.1-8.99=16.11（万元）

视同销售利润= 30- 20=10（万元）

当年应纳税所得额=74.9+16.11+10=101.01（万元）

当年应纳企业所得税=101.01×25%=25.25（万元）

二、外购资产视同销售的实例分析

例2：将例1改为外购货物2 000件，单价150元，支付

货款 30万元、增值税 5.1万元，然后把该批货物用于捐赠

事项，其他条件不变。

（1）会计处理：

借：营业外支出 35.1
贷：库存商品 30

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5.1
本年利润总额=100-35.1=64.9（万元）

（2）税务处理：

捐赠税前扣除限额=64.9×12%=7.79（万元）

捐赠支出纳税调增=35.1-7.79=27.31（万元）

视同销售利润= 30-30=0（万元）

当年应纳税所得额=64.9+27.31+0=92.21（万元）

当年应纳企业所得税=92.21×25%=23.05（万元）

从例 1、例 2 比较可知，外购比自制节税 2.2 万元

（25.25-23.05），如果考虑增值税，自制产品捐赠还要交纳

1.7万元（5.1-20×17%），而外购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相

等，所以实际可节税3.9万元（2.2+1.7）。
于是就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自制资产捐赠视同

销售会增加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，增加额为该资产的成

本和公允价值之差；外购资产捐赠视同销售则不会增加

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，外购资产捐赠能节税。其进而建议

纳税人不要以自制资产捐赠，而应选择外购资产。具体筹

划是：把自制资产出售，再以取得的货款购置资产捐赠出

去，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。但果真如此吗？

例 3：接例 1，企业将自制产品出售，取得货款 30 万

元，增值税税款 5.1万元，然后用此款项外购捐赠资产 30
万元，用于例1中的捐赠事项，其他条件不变。

（1）会计处理：

第一步，出售自制产品：

借：银行存款 35.1
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30

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5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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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步，结转捐赠的自制产品的成本：

借：主营业成本 20
贷：库存商品 20

第三步，外购捐赠货物：

借：库存商品 30
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 5.1
贷：银行存款 35.1

最后是对外捐赠的分录：

借：营业外支出 35.1
贷：库存商品 30

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5.1
本年利润总额=100+30-20-35.1=74.9（万元）

（2）税务处理：

捐赠税前扣除限额=74.9×12%=8.99（万元）

捐赠支出纳税调增=35.1-8.99=26.11（万元）

视同销售利润=30-30=0（万元）

当年应纳税所得额=74.9+26.11=101.01（万元）

当年应纳企业所得税=101.01×25%=25.25（万元）

例3的分析表明，其结果与例1完全一致。

三、在有足够利润能够使视同销售的费用支出税前

扣除情况下，自制或外购资产捐赠对企业税利的影响

例 4：将例 1 中的当年不包含捐赠业务的会计利润

100万元改为400万元，其余与例1、例3相同。

会计处理与例1、例3相同，自制资产捐赠与外购资产

捐赠的税利分析见下表。

从上表分析可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是自制资产捐

赠，还是以出售自制资产所得再外购资产捐赠，都不会影

响企业的会计利润（本例中均为374.9万元），但会影响企

业应交的所得税，本例中外购资产捐赠比自制资产捐赠

节税2.5万元（96.23-93.73）。
为什么两者有差别呢？原因是实际捐赠支出都小于

税前扣除限额的情况下，两种不同捐赠资产来源的捐赠

费用税前扣除额不相同，其节税额正是外购资产捐赠

情况下比自制资产捐赠情况下多享受到的捐赠税前扣除

额与所得税税率的乘积［本例中为（35.1-25.1）×25%=2.5
（万元）］。

四、结论

1. 比较两个方案哪个能节税时，首先要考虑方案之

间的可比性。本文中的例1与例2不具有可比性。例1之所

以比例 2多交 2.2万元企业所得税，是因为例 1中 10万元

视同销售利润的影响使企业所得税增加 2.5 万元（10×
25%），同时由于 10万元视同销售利润增加了捐赠税前扣

除使企业所得税减少0.3万元（10×12%×25%）。另外，因为

视同销售存在增值额，自然就要缴纳增值税。但这是例 1
本身固有的成本，即使不捐赠，也要出售或用于其他方

面，同样要发生这些税费。因此，两者不可比。

2. 例 1与例 3之间具有可比性。通过例 1与例 3的比

较可知，把自制资产出售，再以取得的货款购置捐赠资

产，然后把购得的资产用于捐赠，其结果与直接把自制资

产捐赠相同，无法达到节税的目的。一般情况下（指视同

销售事项税前实际扣除费用相同），纳税人发生视同销售

行为，无论选择自制资产还是外购资产，都不会影响企业

税利。也就是说，在没有足够的利润总额确保企业视同销

售费用都能在税前扣除的情况下（例1中实际捐赠额≥税

前扣除限额所示情形），无论自制资产捐赠还是外购资产

捐赠，都不会影响企业的会计利润，也不会影响企业所交

的所得税，即视同销售货物来源选择与企业税利无关。

3. 在有足够的利润总额确保实际视同销售费用支出

都能在税前扣除的前提下（例 4中实际捐赠额<税前扣除

限额所示情形），视同销售货物来源选择不会影响会计利

润，但会对企业所得税产生影响，其影响表现为外购资产

视同销售比自制资产视同销售节税，其节税额等于前者

比后者多享受的视同销售费用支出税前扣除额与所得税

税率的乘积。

综上所述，影响企业所得税差异的原因，表面上似乎

是视同销售货物来源不同，但实质上是由于不同会计处

理下税法所确认的、企业实际享受的视同销售费用支出

税前扣除待遇不同所致。因此，“自制资产视同销售会增

加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，外购资产视同销售则不会增加

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，因此外购资产捐赠可以节税”的观

点是片面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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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

捐赠前会计利润

捐赠金额

捐赠业务利润

本年利润总额（1-2+3）

捐赠税前扣除比例

捐赠税前扣除限额（4×5）

实际享受的捐赠税前扣除额

捐赠支出纳税调增（2-6）

视同销售纳税调增

纳税调整后所得（4+8+9）

所得税税率

应交所得税额（10×11）

自制资产

400

25.1

0

374.9

12%

44.99＞25.1

25.1

0

10

384.9

25%

96.23

外购资产

400

35.1

10

374.9

12%

44.99＞35.1

35.1

0

0

374.9

25%

93.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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